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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4日，走煽情路線的《紐約郵

報》（New York Post），頭版全版刊登一幅新

聞相片：一位掉下月台的男士，手扶月台邊

緣，無助地面向駛來列車。編輯配上極為煽情

的引題及由六個字母串成的單字大

號通欄標題：死定了（DOOMED）。

這張捕捉被列車輾過前不幸者惶恐

無助背影的圖片，再次激發新聞業

界的良知反省：玩弄死亡煽情必須

有度，過了這個度，就是對文明的

踐踏。

新聞倫理的度，不是法律，它

沒有水銀柱那樣清晰嚴謹的客觀界

限，也難有清晰的條文規定，而是根植於社會

文明共識的個性理解。

「即使攝影記者拍了，報館亦大可不登，

更不需要用一條予人冷血感覺的標題。畢竟普

羅大眾心目中是有一把道德的尺，傳媒最好不

要越界。」這是《蘋果日報》總編輯對該張美國

新聞圖片的評語。這位老總說的「界」，亦即

抽象的新聞倫理之「度」。

記者往往在電光火石的剎那間作出決定而

按動快門，記錄事實；然而，編輯有更充裕的

時間進行道德倫理衡量。因此，本文探討的

是，新聞工作者面對此類突發新聞時的人格矛

盾：自然屬性與職業屬性的矛盾。前者是人的

本性，後者是人的工具性。

現場人格分析

根據自由攝影師阿巴斯（Abbasi）翌日見

報 的 自 辯 文 章「 痛 苦 的 攝 影 ： 不 公 平 的 譴

責」，事發時他外出採訪途中，正在地鐵等

車，隨身携帶的相機調校在室外光圈，閃光燈

也只有 1∕64 之一秒。當列車就要進站時，他

突然聽到人群驚呼，眼角瞥見一個人飛到空

中，掉在鐵軌。他即刻握著未重新調校的相機

朝列車方向跑去，一路猛按快門，希望司機看

到閃光燈而停車。（根據此說，他的第一反應

是救人。）他說，整個過程他舉著相機連續按

著快門，但沒有攝影的意識，根本沒考慮自己

會拍到甚麼。唯一的印象是，死者沒叫救命，

沒出聲。太震驚了，事後，他沒翻看相片，只

是將相機記憶卡交給報社。當晚翻看相片，他

震驚了，一夜未眠。相片見報後，網上群情汹

湧，譴責他不嘗試救人而忙著搶拍相片。

根據他的憶述，現場一位該市

猶太醫院的女醫生勞拉．卡普蘭

（Dr. Laura Kaplan），列車過後馬

上脫掉外衣，拿起聽筒為死者做急

救。她只能做心臟按壓，人工呼

吸，她做不了，大量鮮血從死者口

中湧出來。她事後說：「那非常驚

人，但你的第一反應就是救人，沒

脈動，完全沒反應……很明顯，我

沒辦法了，但你不能甚麼也不做，你必須試著

做」。

上述摘自《紐約郵報》兩則報道的現場情

況，很明顯，體現了那位攝影記者與女醫生不

同的人格現象。他們的職業，都有嚴格的社會

與專業行為規範，內在人格都存在雙重性：一

是人的自然屬性（本性），二是人的職業屬性

（工具性）。事件中，女醫生彰顯人格的完

整：自然屬性與職業屬性吻合。她在事件中表

現的人格修養，可以用心理學的「純利他主

義」來解釋。社會心理學將利他主義區分為

「非緊急情景下利他行為」與「緊急情景下利

他行為」。後者情境特殊，無法預料，往往措

手不及，「會引起生理上的應激狀態，體內血

糖升高，肌肉變得緊張有力，準備去戰鬥」。

死者的死亡過程與場面是慘不忍睹的，這是人

的自然屬性的認知；但是，她仍然挺身救人。

這是她救死扶傷的醫者職業屬性所驅使。事

後，她向警方表示，死者是一位勇敢的人，因

為挺身而出制止疑犯對候車人士的騷擾而被拋

下月台。驚嚇、救死、讚美，在一氣呵成的短

暫過程中，女醫生展現了自然屬性與職業屬性

的人格完美：同情。

形 成 強 烈 對 照 的 ， 是 攝 影 師 阿 巴 斯 的 

人格明顯分裂了：主觀願望是順從自然屬性想 

救人，但客觀行為是順從職業屬性分秒必爭 

搶拍。

從《紐約郵報》相片析記者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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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阿巴斯震驚了，不敢翻看相片，當

晚一夜無眠。這是職業屬性主導的現場衝動過

去後，自然屬性回歸了。之後，在輿論批評狂

潮下，他內疚了，痛苦了，吞嚥人格分裂的苦

果。造成阿巴斯人格痛苦的，關鍵是自然屬性

中的「同情」，未能制約他追求盡職的職業屬

性。面對血腥的突發事件，他人格中的自然屬

性退隱了，讓位職業屬性。

與記者不同的是，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

傷，自然屬性與職業屬性都貫穿著「同情」，

因此，與記者比較，他們的人格比較容易達致

完美。同情，來自設身處地、轉換角色的潛意

識人性反應，西方心理學稱之為移情：

「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而作出利他行為以

減少他人的痛苦，是一種純利己主義的動機。

預期到自己的行為能解除他人困境是利他行為

的一個積極因素，而專注於自己的事情則有碍

於對他人的移情，這說明人格因素對助人行為

的作用。」1

當代新聞攝影史上，33歲自殺身亡的南非

自由攝影記者凱文．卡特的故事，是前線新聞

工作者人格困擾的典型案例，也是「專注於自

己的事情則有碍於對他人的移情」的生動事

例。卡特沒像阿巴斯那樣辯稱想救人，只是提

到，他在現場首先想的是職責。他不是為相片

自殺，但是不能排除相片的爭議是促成他自殺

的一個因素。

網上凱文．卡特紀念影片中，有一段文

字，揭示此類記者人格困擾：「這個世界似乎

還不能接受記者的困境：是見證人，或是救助

者。」

「度」在我心

面對記者的「倫理兩難」，沒有一把清楚

的標尺可以遵循而解難。記者的自然屬性與職

業 屬 性 的 平 衡 點 ， 就 是 本 文 前 面 提 及 的

「度」，是記者的個人價值判斷。通俗而言，

「度」在我心，是多種社會因素，包括不同社

會、不同種族、不同經歷、不同經濟與教育層

次的不同價值認知。答案，可以用一位身為母

親的香港記者心中的「度」來演示。

多年前，香港某報一位男記者在新界某地

被暗殺，發現時人被捆綁，背有刀傷，失血而

死。對於煽情報紙來說，這是震撼性新聞，會

搜尋死者生前相片，大肆渲染。這位資深記者

恰恰與死者是大學同學，有與死者的合照。然

而，作為採編部門負責人，她選擇沉默。

也是在多年前，珠海一家餐廳發生爆炸，

兩人亡，傷多人。罹難者之中有一位兒童。正

當報社同事尋找與死者相關資料時，她恰恰有

那位不幸兒童的相片，死者是她兒子的幼稚園

同學。出於對兒子的愛，她再度沉默。她的不

盡職，並不影響那兩單新聞的價值。

在這兩宗案例中，她心中的「度」發生作

用，令她依自然屬性作出了選擇：尊重同窗、

用母愛推己及人。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面對拜物主義的煽情新聞生態，課堂上傳

統的新聞倫理道德宣講，會被視為脫節的老生

常談，往往會有準記者反問：我如果是這家報

社記者，怎麼辦？回答是，轉換角色，設身處

地，就會產生現場智慧。

設身處地，就是西方社會心理學提出的

「移情」。但是，孟子早就提出「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早期的孔

子，則提出「可以終身行之者」的人格修養途

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與孟子的人性觀點，換成今天的語

言，就是轉換角色，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的

「移情」。記者移情之後，自然產生「惻隱之

心」，自然會找到現場應對（拍攝）及事後處理

（編輯）的智慧準繩。這就是存在記者心中的

「度」。

1 時蓉華。〈利他行為〉，《社會心理學》，459頁。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

	柯達群	
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副教授


